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88號

原      告  俞再鈞

訴訟代理人  劉繕甄律師

            葉國祥律師

被      告  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景順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忠成

            陳舜踴

            王台生

            漢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貞泰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永翔

被      告  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法

定代理人    曾智仁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念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案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原

起訴聲明：被告於無火災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

原告居住樓層即馥人灣一山區17樓（下稱系爭住宅）之消防警

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

要求進入原告系爭住宅。嗣更正第1項聲明為：被告不得於系

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

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

（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

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核原告所為，

僅係明確化其原聲明中之「無火災」、「向原告要求」等文字

之內容，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而非屬訴之變

更、追加，合於上開規定。另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部分，

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規定情形不符而不合法，

另經本院裁定駁回，附此敘明。

被告王台生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

委員會、曾智仁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原告主張：伊係馥人灣一山區（下稱系爭社區）17樓之住戶。

被告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1）為被

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被告6）聘任之物業管理公

司。被告林忠成、陳舜踴、王台生（下分稱被告2、3、4）為

被告1派任於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及保全人員。被告漢神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下稱被告5）為被告6聘任之消防設備公司。。被

告曾智仁（下稱被告7，被告1至7均合稱被告）為被告6之主任

委員。伊入住系爭社區後，是少數認真關注系爭社區公共事務

之人，而遭系爭社區管理層認為是問題人物，被告乃基於侵害

伊之意思聯絡，推由不詳之人於民國114年3月至4月，自行或

授意他人，故意以人為操縱方式觸發系爭住宅外17樓梯間之消

防警報及火災廣播（下稱系爭警報）。被告2至4主觀上明知此

均為人為操縱觸發警報，仍藉警報異常事故，前往17樓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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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響伊之系爭住宅門鈴表達欲入內察看。被告7主觀亦知悉系

爭警報係人為操縱觸發，卻以系爭社區主委身份半夜傳簡訊予

伊，表示欲聯繫伊處理系爭警報事故，不斷以此欲藉故進入系

爭住宅，而被告5則未依其專業行事，盲目配合，被告以上開

方式干擾侵害伊及家人之居家安寧之人格法益及身體、健康

權。且被告2、3、4及7明知伊對此故意誘發之系爭警報事故，

會出於保護家人而拒絕其等進入系爭住宅察看，卻仍以此方式

持續自行或讓不明人士製造系爭警報事故，企圖製造伊不斷拒

絕維修之場景，以此形塑伊精神異常之形象，係故意侵害伊之

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第1

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更正聲明所示及被告

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165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被告1至4則以：系爭警報都是機械運作發出的，並非人為故意

觸發，而後再刻意去詢問原告以為騷擾，被告2至4只是剛好系

爭警報發生時在值班而前去處理，均屬正常執行職務之範疇等

語。被告5則以：系爭警報訊號來源均係系爭住宅內之火災感

知器所傳送，應係系爭住宅內火災感知器故障所致；且縱使技

術上或可至系爭社區地下1樓防災中心之機房內人為觸發，然

一旦有警報，包括伊所指派之相關系爭社區人員均會人仰馬翻

要去處理，實無動機為此故意觸發之作為等語。被告6、7則

以：火災警報係自動化感應裝置，系爭警報發生原因係系爭住

宅內煙霧濃度變化、空氣濕度、電壓波動、偵煙器靈敏度過

高、灰塵堆積或設備老化等因素所致，伊作為系爭社區管理負

責人，乃於系爭警報後即時排查、通報、復歸，並向原告表達

應由相關專業人員進入系爭住宅內檢修，乃係履行管理義務而

無任何違法，原告本應協力配合處理，無視伊等維修設備要

求，任令系爭警報，應自負後果，斷無要求伊等負責之理。況

原告請求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慰撫金，亦未見其提出醫療診斷或

心理鑑定等受損證明，系爭警報縱造成原告主觀上焦慮，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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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公共安全，應屬一般社會通念應容忍範圍。伊與其他被告僅

係履行職務時報告事實，從未對外散布原告精神異常之不實言

論，原告於系爭社區之個人評價縱有降低，應係其自身拒絕合

理維修所造成，伊並無以人為製造系爭警報塑造其精神異常形

象之舉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係系爭住宅之住戶，被告1係系爭社區之物業管理

公司，被告2至4係被告1派任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人員，

被告5係維護系爭社區之消防設備之公司，被告6、7係系爭社

區之管委會、主委等節，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

自行或授權他人惡意觸發火災警報，侵害其居住安寧人格法

益，且被告藉此形塑原告精神異常，侵害其名譽權等節，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

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

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事實。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

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被告

有侵害其居家安寧人格法益及名譽權之行為，既為被告所否

認，則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系爭警

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侵害性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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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查，原告就上開爭點事實，僅空言系爭警報乃被告基於意思

聯絡共同人為觸發，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已乏依據。

況且，本件觸發火災消防警報之訊號來源實為原告系爭住宅

「室內空間」之火災感知器等預警系統所發出，而非原告所主

張係於系爭住宅外17樓梯廳公共空間所生，有被告6所提出系

爭社區火災預警系統紀錄及授信主機螢幕翻拍畫面可證（見本

院卷一第280至283頁），反足證原告指摘主張並非屬實。再

者，消防警報既已警示，被告2至4身為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

全，基於自身職責至警報發出之系爭住宅內察看是否真有火災

發生；於原告斷然拒絕配合後，被告7身為系爭社區主委，慮

及系爭社區之公共安全、調和鄰里關係，請求原告讓被告1及

被告5之相關工作人員進入系爭住宅進行檢修，均係為保護系

爭社區住戶之生命、財產安全之合法履行職務行為難認有何違

法性之可言。況自被告7傳給原告簡訊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一

第52頁），被告7進一步說明，如原告不配合消防檢修，可能

導致系爭社區消防設備複檢無法通過，消防局人員甚至會要求

原告應將系爭住宅占用之梯廳淨空，始能符合消防法規，可見

被告7不只慮及系爭社區公共安全，亦考量原告之生活便捷

性，更足見其無意干擾原告居住安寧，或藉此降低原告社會評

價，而侵害其名譽權甚明。是本件難認原告所主張之被告有自

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之為手段干擾原告

居家安寧並藉以降低原告社會評價之事實，從而，原告基此而

請求預為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部分，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

及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不得於原告系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

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

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

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

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以及連帶賠償165萬元，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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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

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

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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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88號
原      告  俞再鈞
訴訟代理人  劉繕甄律師
            葉國祥律師
被      告  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景順


被      告  林忠成
            陳舜踴
            王台生
            漢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貞泰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永翔
被      告  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


兼上一人法
定代理人    曾智仁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念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案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於無火災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居住樓層即馥人灣一山區17樓（下稱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要求進入原告系爭住宅。嗣更正第1項聲明為：被告不得於系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核原告所為，僅係明確化其原聲明中之「無火災」、「向原告要求」等文字之內容，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而非屬訴之變更、追加，合於上開規定。另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部分，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規定情形不符而不合法，另經本院裁定駁回，附此敘明。
被告王台生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曾智仁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原告主張：伊係馥人灣一山區（下稱系爭社區）17樓之住戶。被告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1）為被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被告6）聘任之物業管理公司。被告林忠成、陳舜踴、王台生（下分稱被告2、3、4）為被告1派任於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及保全人員。被告漢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被告5）為被告6聘任之消防設備公司。。被告曾智仁（下稱被告7，被告1至7均合稱被告）為被告6之主任委員。伊入住系爭社區後，是少數認真關注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人，而遭系爭社區管理層認為是問題人物，被告乃基於侵害伊之意思聯絡，推由不詳之人於民國114年3月至4月，自行或授意他人，故意以人為操縱方式觸發系爭住宅外17樓梯間之消防警報及火災廣播（下稱系爭警報）。被告2至4主觀上明知此均為人為操縱觸發警報，仍藉警報異常事故，前往17樓梯廳，按響伊之系爭住宅門鈴表達欲入內察看。被告7主觀亦知悉系爭警報係人為操縱觸發，卻以系爭社區主委身份半夜傳簡訊予伊，表示欲聯繫伊處理系爭警報事故，不斷以此欲藉故進入系爭住宅，而被告5則未依其專業行事，盲目配合，被告以上開方式干擾侵害伊及家人之居家安寧之人格法益及身體、健康權。且被告2、3、4及7明知伊對此故意誘發之系爭警報事故，會出於保護家人而拒絕其等進入系爭住宅察看，卻仍以此方式持續自行或讓不明人士製造系爭警報事故，企圖製造伊不斷拒絕維修之場景，以此形塑伊精神異常之形象，係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更正聲明所示及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165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1至4則以：系爭警報都是機械運作發出的，並非人為故意觸發，而後再刻意去詢問原告以為騷擾，被告2至4只是剛好系爭警報發生時在值班而前去處理，均屬正常執行職務之範疇等語。被告5則以：系爭警報訊號來源均係系爭住宅內之火災感知器所傳送，應係系爭住宅內火災感知器故障所致；且縱使技術上或可至系爭社區地下1樓防災中心之機房內人為觸發，然一旦有警報，包括伊所指派之相關系爭社區人員均會人仰馬翻要去處理，實無動機為此故意觸發之作為等語。被告6、7則以：火災警報係自動化感應裝置，系爭警報發生原因係系爭住宅內煙霧濃度變化、空氣濕度、電壓波動、偵煙器靈敏度過高、灰塵堆積或設備老化等因素所致，伊作為系爭社區管理負責人，乃於系爭警報後即時排查、通報、復歸，並向原告表達應由相關專業人員進入系爭住宅內檢修，乃係履行管理義務而無任何違法，原告本應協力配合處理，無視伊等維修設備要求，任令系爭警報，應自負後果，斷無要求伊等負責之理。況原告請求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慰撫金，亦未見其提出醫療診斷或心理鑑定等受損證明，系爭警報縱造成原告主觀上焦慮，為保障公共安全，應屬一般社會通念應容忍範圍。伊與其他被告僅係履行職務時報告事實，從未對外散布原告精神異常之不實言論，原告於系爭社區之個人評價縱有降低，應係其自身拒絕合理維修所造成，伊並無以人為製造系爭警報塑造其精神異常形象之舉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係系爭住宅之住戶，被告1係系爭社區之物業管理公司，被告2至4係被告1派任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人員，被告5係維護系爭社區之消防設備之公司，被告6、7係系爭社區之管委會、主委等節，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行或授權他人惡意觸發火災警報，侵害其居住安寧人格法益，且被告藉此形塑原告精神異常，侵害其名譽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事實。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其居家安寧人格法益及名譽權之行為，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系爭警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侵害性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然查，原告就上開爭點事實，僅空言系爭警報乃被告基於意思聯絡共同人為觸發，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已乏依據。況且，本件觸發火災消防警報之訊號來源實為原告系爭住宅「室內空間」之火災感知器等預警系統所發出，而非原告所主張係於系爭住宅外17樓梯廳公共空間所生，有被告6所提出系爭社區火災預警系統紀錄及授信主機螢幕翻拍畫面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80至283頁），反足證原告指摘主張並非屬實。再者，消防警報既已警示，被告2至4身為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基於自身職責至警報發出之系爭住宅內察看是否真有火災發生；於原告斷然拒絕配合後，被告7身為系爭社區主委，慮及系爭社區之公共安全、調和鄰里關係，請求原告讓被告1及被告5之相關工作人員進入系爭住宅進行檢修，均係為保護系爭社區住戶之生命、財產安全之合法履行職務行為難認有何違法性之可言。況自被告7傳給原告簡訊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一第52頁），被告7進一步說明，如原告不配合消防檢修，可能導致系爭社區消防設備複檢無法通過，消防局人員甚至會要求原告應將系爭住宅占用之梯廳淨空，始能符合消防法規，可見被告7不只慮及系爭社區公共安全，亦考量原告之生活便捷性，更足見其無意干擾原告居住安寧，或藉此降低原告社會評價，而侵害其名譽權甚明。是本件難認原告所主張之被告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之為手段干擾原告居家安寧並藉以降低原告社會評價之事實，從而，原告基此而請求預為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部分，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不得於原告系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以及連帶賠償165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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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俞再鈞

訴訟代理人  劉繕甄律師

            葉國祥律師

被      告  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景順



被      告  林忠成

            陳舜踴

            王台生

            漢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貞泰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永翔

被      告  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



兼上一人法

定代理人    曾智仁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念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案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原

  起訴聲明：被告於無火災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

  原告居住樓層即馥人灣一山區17樓（下稱系爭住宅）之消防警

  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

  要求進入原告系爭住宅。嗣更正第1項聲明為：被告不得於系

  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

  ，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

  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

  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核原告所為，僅

  係明確化其原聲明中之「無火災」、「向原告要求」等文字之

  內容，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而非屬訴之變更

  、追加，合於上開規定。另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部分，經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規定情形不符而不合法，另

  經本院裁定駁回，附此敘明。

被告王台生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

  委員會、曾智仁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原告主張：伊係馥人灣一山區（下稱系爭社區）17樓之住戶。

  被告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1）為被

  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被告6）聘任之物業管理公

  司。被告林忠成、陳舜踴、王台生（下分稱被告2、3、4）為

  被告1派任於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及保全人員。被告漢神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下稱被告5）為被告6聘任之消防設備公司。。被

  告曾智仁（下稱被告7，被告1至7均合稱被告）為被告6之主任

  委員。伊入住系爭社區後，是少數認真關注系爭社區公共事務

  之人，而遭系爭社區管理層認為是問題人物，被告乃基於侵害

  伊之意思聯絡，推由不詳之人於民國114年3月至4月，自行或

  授意他人，故意以人為操縱方式觸發系爭住宅外17樓梯間之消

  防警報及火災廣播（下稱系爭警報）。被告2至4主觀上明知此

  均為人為操縱觸發警報，仍藉警報異常事故，前往17樓梯廳，

  按響伊之系爭住宅門鈴表達欲入內察看。被告7主觀亦知悉系

  爭警報係人為操縱觸發，卻以系爭社區主委身份半夜傳簡訊予

  伊，表示欲聯繫伊處理系爭警報事故，不斷以此欲藉故進入系

  爭住宅，而被告5則未依其專業行事，盲目配合，被告以上開

  方式干擾侵害伊及家人之居家安寧之人格法益及身體、健康權

  。且被告2、3、4及7明知伊對此故意誘發之系爭警報事故，會

  出於保護家人而拒絕其等進入系爭住宅察看，卻仍以此方式持

  續自行或讓不明人士製造系爭警報事故，企圖製造伊不斷拒絕

  維修之場景，以此形塑伊精神異常之形象，係故意侵害伊之名

  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第195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更正聲明所示及被告應

  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165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被告1至4則以：系爭警報都是機械運作發出的，並非人為故意

  觸發，而後再刻意去詢問原告以為騷擾，被告2至4只是剛好系

  爭警報發生時在值班而前去處理，均屬正常執行職務之範疇等

  語。被告5則以：系爭警報訊號來源均係系爭住宅內之火災感

  知器所傳送，應係系爭住宅內火災感知器故障所致；且縱使技

  術上或可至系爭社區地下1樓防災中心之機房內人為觸發，然

  一旦有警報，包括伊所指派之相關系爭社區人員均會人仰馬翻

  要去處理，實無動機為此故意觸發之作為等語。被告6、7則以

  ：火災警報係自動化感應裝置，系爭警報發生原因係系爭住宅

  內煙霧濃度變化、空氣濕度、電壓波動、偵煙器靈敏度過高、

  灰塵堆積或設備老化等因素所致，伊作為系爭社區管理負責人

  ，乃於系爭警報後即時排查、通報、復歸，並向原告表達應由

  相關專業人員進入系爭住宅內檢修，乃係履行管理義務而無任

  何違法，原告本應協力配合處理，無視伊等維修設備要求，任

  令系爭警報，應自負後果，斷無要求伊等負責之理。況原告請

  求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慰撫金，亦未見其提出醫療診斷或心理鑑

  定等受損證明，系爭警報縱造成原告主觀上焦慮，為保障公共

  安全，應屬一般社會通念應容忍範圍。伊與其他被告僅係履行

  職務時報告事實，從未對外散布原告精神異常之不實言論，原

  告於系爭社區之個人評價縱有降低，應係其自身拒絕合理維修

  所造成，伊並無以人為製造系爭警報塑造其精神異常形象之舉

  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係系爭住宅之住戶，被告1係系爭社區之物業管理公

  司，被告2至4係被告1派任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人員，被

  告5係維護系爭社區之消防設備之公司，被告6、7係系爭社區

  之管委會、主委等節，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

  行或授權他人惡意觸發火災警報，侵害其居住安寧人格法益，

  且被告藉此形塑原告精神異常，侵害其名譽權等節，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有自

  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

  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事實。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

  ，得請求防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

  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被告有

  侵害其居家安寧人格法益及名譽權之行為，既為被告所否認，

  則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系爭警報，並

  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侵害性事實負舉證之

  責任。

然查，原告就上開爭點事實，僅空言系爭警報乃被告基於意思

  聯絡共同人為觸發，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已乏依據。

  況且，本件觸發火災消防警報之訊號來源實為原告系爭住宅「

  室內空間」之火災感知器等預警系統所發出，而非原告所主張

  係於系爭住宅外17樓梯廳公共空間所生，有被告6所提出系爭

  社區火災預警系統紀錄及授信主機螢幕翻拍畫面可證（見本院

  卷一第280至283頁），反足證原告指摘主張並非屬實。再者，

  消防警報既已警示，被告2至4身為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

  基於自身職責至警報發出之系爭住宅內察看是否真有火災發生

  ；於原告斷然拒絕配合後，被告7身為系爭社區主委，慮及系

  爭社區之公共安全、調和鄰里關係，請求原告讓被告1及被告5

  之相關工作人員進入系爭住宅進行檢修，均係為保護系爭社區

  住戶之生命、財產安全之合法履行職務行為難認有何違法性之

  可言。況自被告7傳給原告簡訊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一第52頁

  ），被告7進一步說明，如原告不配合消防檢修，可能導致系

  爭社區消防設備複檢無法通過，消防局人員甚至會要求原告應

  將系爭住宅占用之梯廳淨空，始能符合消防法規，可見被告7

  不只慮及系爭社區公共安全，亦考量原告之生活便捷性，更足

  見其無意干擾原告居住安寧，或藉此降低原告社會評價，而侵

  害其名譽權甚明。是本件難認原告所主張之被告有自行或授意

  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之為手段干擾原告居家安寧

  並藉以降低原告社會評價之事實，從而，原告基此而請求預為

  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部分，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

  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不得於原告系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

  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

  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

  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

  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以及連帶賠償165萬元，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

  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

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88號

原      告  俞再鈞

訴訟代理人  劉繕甄律師

            葉國祥律師

被      告  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景順



被      告  林忠成

            陳舜踴

            王台生

            漢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貞泰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永翔

被      告  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



兼上一人法

定代理人    曾智仁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念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案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於無火災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居住樓層即馥人灣一山區17樓（下稱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要求進入原告系爭住宅。嗣更正第1項聲明為：被告不得於系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核原告所為，僅係明確化其原聲明中之「無火災」、「向原告要求」等文字之內容，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而非屬訴之變更、追加，合於上開規定。另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部分，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規定情形不符而不合法，另經本院裁定駁回，附此敘明。

被告王台生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曾智仁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原告主張：伊係馥人灣一山區（下稱系爭社區）17樓之住戶。被告長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1）為被告馥人灣一山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被告6）聘任之物業管理公司。被告林忠成、陳舜踴、王台生（下分稱被告2、3、4）為被告1派任於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及保全人員。被告漢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被告5）為被告6聘任之消防設備公司。。被告曾智仁（下稱被告7，被告1至7均合稱被告）為被告6之主任委員。伊入住系爭社區後，是少數認真關注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人，而遭系爭社區管理層認為是問題人物，被告乃基於侵害伊之意思聯絡，推由不詳之人於民國114年3月至4月，自行或授意他人，故意以人為操縱方式觸發系爭住宅外17樓梯間之消防警報及火災廣播（下稱系爭警報）。被告2至4主觀上明知此均為人為操縱觸發警報，仍藉警報異常事故，前往17樓梯廳，按響伊之系爭住宅門鈴表達欲入內察看。被告7主觀亦知悉系爭警報係人為操縱觸發，卻以系爭社區主委身份半夜傳簡訊予伊，表示欲聯繫伊處理系爭警報事故，不斷以此欲藉故進入系爭住宅，而被告5則未依其專業行事，盲目配合，被告以上開方式干擾侵害伊及家人之居家安寧之人格法益及身體、健康權。且被告2、3、4及7明知伊對此故意誘發之系爭警報事故，會出於保護家人而拒絕其等進入系爭住宅察看，卻仍以此方式持續自行或讓不明人士製造系爭警報事故，企圖製造伊不斷拒絕維修之場景，以此形塑伊精神異常之形象，係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更正聲明所示及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165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1至4則以：系爭警報都是機械運作發出的，並非人為故意觸發，而後再刻意去詢問原告以為騷擾，被告2至4只是剛好系爭警報發生時在值班而前去處理，均屬正常執行職務之範疇等語。被告5則以：系爭警報訊號來源均係系爭住宅內之火災感知器所傳送，應係系爭住宅內火災感知器故障所致；且縱使技術上或可至系爭社區地下1樓防災中心之機房內人為觸發，然一旦有警報，包括伊所指派之相關系爭社區人員均會人仰馬翻要去處理，實無動機為此故意觸發之作為等語。被告6、7則以：火災警報係自動化感應裝置，系爭警報發生原因係系爭住宅內煙霧濃度變化、空氣濕度、電壓波動、偵煙器靈敏度過高、灰塵堆積或設備老化等因素所致，伊作為系爭社區管理負責人，乃於系爭警報後即時排查、通報、復歸，並向原告表達應由相關專業人員進入系爭住宅內檢修，乃係履行管理義務而無任何違法，原告本應協力配合處理，無視伊等維修設備要求，任令系爭警報，應自負後果，斷無要求伊等負責之理。況原告請求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慰撫金，亦未見其提出醫療診斷或心理鑑定等受損證明，系爭警報縱造成原告主觀上焦慮，為保障公共安全，應屬一般社會通念應容忍範圍。伊與其他被告僅係履行職務時報告事實，從未對外散布原告精神異常之不實言論，原告於系爭社區之個人評價縱有降低，應係其自身拒絕合理維修所造成，伊並無以人為製造系爭警報塑造其精神異常形象之舉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係系爭住宅之住戶，被告1係系爭社區之物業管理公司，被告2至4係被告1派任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人員，被告5係維護系爭社區之消防設備之公司，被告6、7係系爭社區之管委會、主委等節，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行或授權他人惡意觸發火災警報，侵害其居住安寧人格法益，且被告藉此形塑原告精神異常，侵害其名譽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事實。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其居家安寧人格法益及名譽權之行為，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系爭警報，並以此為手段塑造原告精神異常之舉」此一侵害性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然查，原告就上開爭點事實，僅空言系爭警報乃被告基於意思聯絡共同人為觸發，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已乏依據。況且，本件觸發火災消防警報之訊號來源實為原告系爭住宅「室內空間」之火災感知器等預警系統所發出，而非原告所主張係於系爭住宅外17樓梯廳公共空間所生，有被告6所提出系爭社區火災預警系統紀錄及授信主機螢幕翻拍畫面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80至283頁），反足證原告指摘主張並非屬實。再者，消防警報既已警示，被告2至4身為系爭社區之總幹事、保全，基於自身職責至警報發出之系爭住宅內察看是否真有火災發生；於原告斷然拒絕配合後，被告7身為系爭社區主委，慮及系爭社區之公共安全、調和鄰里關係，請求原告讓被告1及被告5之相關工作人員進入系爭住宅進行檢修，均係為保護系爭社區住戶之生命、財產安全之合法履行職務行為難認有何違法性之可言。況自被告7傳給原告簡訊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一第52頁），被告7進一步說明，如原告不配合消防檢修，可能導致系爭社區消防設備複檢無法通過，消防局人員甚至會要求原告應將系爭住宅占用之梯廳淨空，始能符合消防法規，可見被告7不只慮及系爭社區公共安全，亦考量原告之生活便捷性，更足見其無意干擾原告居住安寧，或藉此降低原告社會評價，而侵害其名譽權甚明。是本件難認原告所主張之被告有自行或授意他人觸發本件火災消防警報，並以之為手段干擾原告居家安寧並藉以降低原告社會評價之事實，從而，原告基此而請求預為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部分，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及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不得於原告系爭住宅之火災感應器沒有傳送火災警報至社區消防授信總機時，非經原告同意自行或使他人觸發原告系爭住宅之消防警報（含警鈴與火災廣播等用以警示發生火災之措施），亦不得向原告為請求同意進入原告系爭住宅之意思表示，以及連帶賠償165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